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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改聘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改聘原因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的议案》。公司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中审亚太”）作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期限一年。 

近日，公司收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

分所(以下简称“中审亚太黑龙江分所”）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以下简称“中审众环黑龙江分所”）

的《告知函》，为响应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号召，原

负责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与众环

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合并后名称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中审亚太黑龙江分所将随同总机构，合并为中审众环黑龙江分

所，承做我公司审计业务的团队整体合并至中审众环黑龙江分所，合

并后的办公地点、审计团队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均不变。 

二、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中审众环进行了充分的了解与

审核，认为中审众环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并具备为

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进行审计，并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需求。同意将改聘事

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意见，同意

聘请中审众环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并

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龙建股份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龙

建股份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由中审亚太变更为中审众

环。 

改聘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会议时间、地点等

具体事项请详见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2017-114”号公告）。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正式聘任中审众环为公司 2017年度

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三、上网公告附件 

1、龙建股份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2、龙建股份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30日 

 报备文件 

1、龙建股份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2、龙建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3、会计师事务所《告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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